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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17日（星期二）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16日～5月17日；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上午9:

30～11:30，下午1:00～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下

午3:00至2016年5月17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11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 代表股份509,370,193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8.8867%。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数509,368,693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8.886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5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001％。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孙立律师、鄯

颖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章程（2016年5月修订）》。

表决结果为：同意509,370,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24,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09,370,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三）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09,370,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四）审议通过《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509,370,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五）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9,368,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22,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71%；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4629%；弃权0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9,370,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24,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9,046,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4%；反对324,0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6%；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0股；反对324,0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弃权0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6,489,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1,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22,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71%；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4629%；弃权0股。

关联股东陈国鹰先生、林惠榕女士、林金全先生对《关于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回避表决，该等股东持有的股份均未计入该议案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9,370,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上述议案内容参见2016年4月23日、5月6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孙立律师、鄯颖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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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6年度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 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16年4月 23日披露了 2015�年年度

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

况，公司将参加“福建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以下简称“本次活动” ），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福建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

net/dqhd/fujian/）参与交流。活动时间为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下午15:00-17:00。出席本次

活动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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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下午15:0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2016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15:00至2016年5月17日

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亭东路1266号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国耀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2,773,63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1.1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2,766,03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1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6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003%。

为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在审议第5、9项议

案时，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

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7,6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国耀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科远股份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22,773,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科远股份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22,773,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科远股份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22,773,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科远股份2015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22,773,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科远股份2015年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22,766,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

对股数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0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2.94％；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科远股份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22,773,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22,773,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22,773,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22,673,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100,00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0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22,673,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100,00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代表冯辕先生代表宣读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对2015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

东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16年4月

25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李郁祥律师、李友道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苏高律股字[2016]第0502号]。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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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于 2016年5月17日

下午14:00在浙江永嘉瓯北镇报喜鸟工业区报喜鸟行政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年5月16日—2016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6年5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下午15:00至5月17日下午15:00任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志泽因公出差，副董事长周信忠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134,010,41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1.4342%。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

共4人，代表股份133,968,0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1.4305%；（2）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4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36%；（3）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且非公司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5%，下同）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6%。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大会采用记名方式进行现

场和网络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会议采用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968,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对41,

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151%；反对4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849%；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968,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对41,

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151%；反对4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849%；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968,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对41,

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151%；反对4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849%；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968,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对41,

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151%；反对4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849%；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33,968,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反对41,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151%；反对4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849%；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968,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对41,

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151%；反对4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849%；弃权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稳定和拓展营销网络继续实施对外财务资助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968,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对41,

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151%；反对4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849%；弃权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调整优化营销网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968,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对41,

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151%；反对4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849%；弃权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968,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对41,

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151%；反对4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849%；弃权0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吕福新先生就 2015�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刘斌先生、宁亚

平女士因公未能亲自出席，委托吕福新先生代为述职，三名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内容已

于2016年4月22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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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等相关议案采

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股份

的股东。

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6年4月26日和2016年5月

16日分别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

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17日（星期二）下午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16日-2016年5月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9:30—

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

15:00—2016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会议室

4、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2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44,592,

617.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6.1570%。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9,007,14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0.282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7人，代表股份25,585,477.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874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

计19人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2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1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5,589,

977.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8753%。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黎志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244,468,2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492%；反

对股数为3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46%；弃权股数为88,55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362%。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244,468,2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492%；反

对股数为3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46%；弃权股数为88,55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362%。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244,468,2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492%；反

对股数为3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46%；弃权股数为88,55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362%。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244,462,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469%；反

对股数为60,6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48%；弃权股数为69,3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5,460,0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99.4922%；反对股数为60,6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2370%；弃权股数为

69,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2708%。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244,468,2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492%；反

对股数为3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46%；弃权股数为88,55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362%。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244,468,2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492%；反

对股数为3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46%；弃权股数为88,55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362%。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与普尔德控股有限公

司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244,468,2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492%；反

对股数为3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46%；弃权股数为88,55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3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5,465,6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99.5141%；反对股数为35,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1399%；弃权股数为

88,5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346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虞熙春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公司独立董事

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2015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报告对2015年度独立董事出席的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

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履职报告全文已于2016年4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黎志琛先生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18日

2016年 5月 1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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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现根据有关规定，再次将股东大会有关事项作

提示公告，详情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9:30~11:30和13:

00~15:00；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15:00至2016年5月20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海印中心29楼会议厅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二）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

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公司股东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七、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止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A股）的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 见证律师。

八、会议审议事项

（一） 审议《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 审议《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 审议《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四） 审议《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 审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述职（非表决事项）。

九、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法

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除出示该类证件外，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代理

人除出示该类证件外，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均以2016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5:30前

收到为准。

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

与委托书一并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二）登记地点：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海印中心31楼证券事务部

邮编：510100

联系电话：020-28828222

传真：020-28828899-8222

联系人：潘尉、陈雷

（三）登记时间：2016年5月13日（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30）

十、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投票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

种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

票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十一、网络投票流程

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二” 。

附件一：授 权 委 托 书

附件二：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授权范围及期限：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审议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二 审议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三 审议

《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议案四 审议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五 审议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议案六 审议

《

关于公司

2016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委托股东（公章或签字）：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委托人帐户卡号码：

委托日期：

附件二：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说明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流通A股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A股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861

2、投票简称：海印投票

3、投票时间：2016年5月20日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海印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

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全部议案

100.00

元

1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00

元

2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元

3

《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3.00

元

4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元

5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元

6

《

关于公司

2016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00

元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

“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

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

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投票。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

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8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增加议案情况，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17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5月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上午9:

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5月16日下午3:00至2016年5月17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本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与会董事选举公司董事林长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股权登记日：2016年5月11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15,038,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1730%。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 代表股份115,038,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9.173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人，代表股份 4,212,000�股， 占公司总股

份的0.702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115,038,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2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弃权0股。

2、审议并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115,038,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2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弃权0股。

3、审议并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115,038,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2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弃权0股。

4、审议并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15,038,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2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弃权0股。

5、审议并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赞成115,038,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2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弃权0股。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15,038,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2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弃权0股。

7、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15,038,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2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弃权0股。

8、审议并通过《关于与上海兴雪康投资合伙企业重新签订<回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联股东陈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为：赞成51,150,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2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王维律师、徐丙坚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9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福建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

接待日” 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于 2016�年 5�月 23�日参加“福建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 上平台，采

取网络远程的方式进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

net/dqhd/fujian/） 参与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活动时间为 2016�年 5�月 23�日

（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公司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为：常务副总经理林汝捷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华耀虹

女士，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许慧宗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